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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. 为了规范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会”）的

信息公布活动，增强管理透明度，提高社会公信力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慈善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和规章，制定本基金会信息公开管理制度（以下简称“本制

度”）。 

第二条. 本制度适用于本基金会规范公开各项内部管理信息和业务活

动信息。本基金会将根据本制度的要求，切实开展各项信息公开工作，

满足登记管理机关以及社会公众对本基金会信息公开的要求，保障捐赠

人及相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、监督权等合法权益。 

第三条. 本基金会的信息公开管理是在理事会领导下，由秘书处统筹

日常信息公开以及重大事项和财务管理等信息公开事宜。 

第四条. 本制度所称信息，包括本基金会主体信息、内部管理信息和

业务活动信息等，以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

条例》、《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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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的使用计划、募捐活动的合作伙伴、募捐活动的方式（义演、义卖或

是其他）、募捐款物数额、募捐工作成本及开支情况等。 

第十七条.  接受捐赠信息，包括：接受捐赠款物时间、捐赠来源、接受

捐赠款物性质（定向捐赠或非定向捐赠）、接受捐赠款物内容（捐赠类

型、捐赠数额），以及是否开具捐赠收据等。 

第十八条.  捐赠款物使用信息，包括：受益对象、受益地区、捐赠款物

拨付和使用的时间和数额、捐赠活动和项目成本、捐助效果（图片、数

字、文字说明）等。在捐赠款物使用过程中计划有调整的，要及时公布

调整后的计划。 

第十九条.  日常动态信息，包括主要工作人员变动情况、项目动态情况、

参与公益投资情况等。 

第四章：信息公开时限及方式 

第二十条. 年度工作报告。本基金会根据规定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，向登

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的年度工作报告及财务审计报告。在登记管理

机关审查通过后 30 （三十）日内，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示全

文和摘要。 

第二十一条. 财务信息。年度财务会计报告，应当于次年 1 月 1 日起

5 （五）个月 内（即 5 月 31 日前）对外公开，或按登记管理机关的要求

公开。未经审计的财务工作报告不得公开。 

第二十二条. 日常性捐助信息，应在收到捐赠后的 15（十五） 个工作

日内公开捐赠款物接受信息；重大事项专项信息，应在收到捐赠后的  5

（五） 个工作日内公开捐赠款物接受信息，或按有关重大事项处置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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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的时限和要求公开。对于银行汇款等方式的捐款信息，应当在结账

后及时核对和公开，不能满足上述公开时限的应予以说明。 

第二十三条. 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信息，应采取动态方式及时公开，一

般应在捐赠款物拨付后 1（一）个月内向社会公开，并视情况定期或不

定期公开后续信息。项目运行周期大于半年的，信息公开间隔时间不应

超过 6（六） 个月，以使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捐赠款物使用进展

信息。所有项目应当在项目结束后进行全面公开。 

第二十四条. 信息公开可采取多种方式实施，包括：本基金会出版物（如

年报、通讯等）及其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微博等新媒体平台、大众

媒体（电视、报纸、电台、杂志等）、现场公开（如公开周、新闻发布

会等）、定期邮寄或电子邮件、公益慈善项目报告、专项基金的年度报

告，以及其他可行方式。有条件的信息公开主体应尽可能使用门户网站、

微信公众号等方式，提高信息公开的效果。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信息公开

方式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 

第二十五条. 按照捐赠人、公益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、公益慈善组织

业务主管单位、财政、税务等部门的要求，本基金会如实提供公益慈善

捐助工作的专门信息或专项报告。 

第五章：附则 

本办法解释权属于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。 

本制度自公布之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
